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8號

再審聲請人  蔣敏洲即太陽電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再審相對人  興又旺室內裝修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廖興生  

上列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再審聲請

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確定裁

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

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

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

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

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

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次按第五編之規

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第4項

亦規定甚明。經查，再審聲請人對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

號民事確定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原確定裁定

係屬不得抗告之裁定，於民國113年9月10日公告時即告確

定，是再審聲請人於同年10月6日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

有原確定裁定公告、民事再審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稽

（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31頁，本院卷第5

頁），未逾上開30日之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原確定裁定之承審法官有迴避事由而

未迴避，再審聲請人即對承審法官聲請迴避，故承審法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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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終結前，無審判權，詎渠等

仍為原確定裁定，裁定理由涉變造不實；㈡本院臺中簡易庭

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判決 (即原確定裁定駁回上訴之原審

判決，下稱原第一審判決）之承審法官，未依期日開庭行言

詞辯論，屬重大瑕疵之違法判決。綜上，具有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4款、第13款之再審事

由，爰依法聲請再審。

三、經查：

　㈠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

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為必

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

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

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

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審之事由，性質上無

庸命其補正；對本院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

由，必須於訴狀中表明之(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

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參照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483號、61年度台再字第137號、7

0年度台再字第35號裁定意旨參照）。聲請再審，係準用再

審之訴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故必有再審之理

由，且依法表明者，始得聲請再審（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

款）。否則，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最高法院60年台抗字第

688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次按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者，應提起再審之訴，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於裁定已經確定，而

有同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相關規

定，聲請再審，亦為同法第507條所明定。故對於確定判

決，應提起「再審之訴」救濟之；對於確定裁定，則應「聲

請再審」救濟之。又按當事人對確定判決不服提起再審之

訴，與對確定裁定不服聲請再審，係屬不同之訴訟程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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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亦有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7

5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原確定裁定既係以裁定形式為之，

參照上開說明，對該確定裁定聲明不服，自當以聲請再審方

式救濟，雖再審聲請人於形式上誤以再審原告自稱，惟參照

上開說明，法院仍不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應以聲請再

審視之。　

　㈢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理由，僅表明原確定裁定承

審法官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裁定理由涉及變造，及原

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違背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4、13款等語，然查：

　1.原確定裁定之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自113年4月19日繫

屬本院後，至原確定裁定113年9月10日公告時止，均無對任

何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之事件繫屬，有民事上訴狀、主文公告

證書、民事科查詢簡答表、索引卡查詢-當事人姓名查詢在

卷可憑（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11、31頁，本院

卷第25-45頁），足徵再審聲請人當時並未對原確定裁定之

承審法官聲請迴避。參以再審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前開法官

有何應自行迴避或不得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確定裁定承審

法官核無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之情事。

　2.聲請再審係對原確定裁定有所不服始得依法提起之，今再審

聲請人指稱原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

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3項規定，實非再審聲請人得

於本件再審聲請事件中所得主張之事由。況經調卷後查悉，

原第一審判決之法官業於113年2月23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並

傳喚證人到庭作證，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台中

簡易庭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卷四第57-106頁），是再審聲

請人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亦無可採。　

　3.此外，再審聲請人對於聲請再審之原確定裁定，僅泛稱裁定

理由涉及變造不實，究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9

7條所列再審事由均未提及，亦未指明原確定裁定有何合於

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如：理由何處變造？真正未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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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為何？等），是難認再審聲請人已表明再審理由。揆

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程序顯有未

合，其聲請自非合法，爰不待補正，逕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林依蓉

　　　　　　　　　　　　　　　　　　法　官  林秉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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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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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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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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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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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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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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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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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8號
再審聲請人  蔣敏洲即太陽電工程行


再審相對人  興又旺室內裝修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興生  


上列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次按第五編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第4項亦規定甚明。經查，再審聲請人對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民事確定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原確定裁定係屬不得抗告之裁定，於民國113年9月10日公告時即告確定，是再審聲請人於同年10月6日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有原確定裁定公告、民事再審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稽（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31頁，本院卷第5頁），未逾上開30日之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原確定裁定之承審法官有迴避事由而未迴避，再審聲請人即對承審法官聲請迴避，故承審法官於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終結前，無審判權，詎渠等仍為原確定裁定，裁定理由涉變造不實；㈡本院臺中簡易庭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判決 (即原確定裁定駁回上訴之原審判決，下稱原第一審判決）之承審法官，未依期日開庭行言詞辯論，屬重大瑕疵之違法判決。綜上，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4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爰依法聲請再審。
三、經查：
　㈠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命其補正；對本院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必須於訴狀中表明之(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參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483號、61年度台再字第137號、70年度台再字第35號裁定意旨參照）。聲請再審，係準用再審之訴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故必有再審之理由，且依法表明者，始得聲請再審（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最高法院60年台抗字第688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次按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者，應提起再審之訴，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於裁定已經確定，而有同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相關規定，聲請再審，亦為同法第507條所明定。故對於確定判決，應提起「再審之訴」救濟之；對於確定裁定，則應「聲請再審」救濟之。又按當事人對確定判決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與對確定裁定不服聲請再審，係屬不同之訴訟程序，不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亦有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75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原確定裁定既係以裁定形式為之，參照上開說明，對該確定裁定聲明不服，自當以聲請再審方式救濟，雖再審聲請人於形式上誤以再審原告自稱，惟參照上開說明，法院仍不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應以聲請再審視之。　
　㈢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理由，僅表明原確定裁定承審法官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裁定理由涉及變造，及原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違背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4、13款等語，然查：
　1.原確定裁定之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自113年4月19日繫屬本院後，至原確定裁定113年9月10日公告時止，均無對任何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之事件繫屬，有民事上訴狀、主文公告證書、民事科查詢簡答表、索引卡查詢-當事人姓名查詢在卷可憑（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11、31頁，本院卷第25-45頁），足徵再審聲請人當時並未對原確定裁定之承審法官聲請迴避。參以再審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前開法官有何應自行迴避或不得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確定裁定承審法官核無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之情事。
　2.聲請再審係對原確定裁定有所不服始得依法提起之，今再審聲請人指稱原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3項規定，實非再審聲請人得於本件再審聲請事件中所得主張之事由。況經調卷後查悉，原第一審判決之法官業於113年2月23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並傳喚證人到庭作證，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台中簡易庭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卷四第57-106頁），是再審聲請人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亦無可採。　
　3.此外，再審聲請人對於聲請再審之原確定裁定，僅泛稱裁定理由涉及變造不實，究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97條所列再審事由均未提及，亦未指明原確定裁定有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如：理由何處變造？真正未變造之情況為何？等），是難認再審聲請人已表明再審理由。揆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程序顯有未合，其聲請自非合法，爰不待補正，逕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林依蓉
　　　　　　　　　　　　　　　　　　法　官  林秉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8號
再審聲請人  蔣敏洲即太陽電工程行

再審相對人  興又旺室內裝修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興生  

上列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再審聲請
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確定裁
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
    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
    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
    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
    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
    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次按第五編之規定
    ，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第4項亦
    規定甚明。經查，再審聲請人對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
    民事確定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原確定裁定係
    屬不得抗告之裁定，於民國113年9月10日公告時即告確定，
    是再審聲請人於同年10月6日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有原
    確定裁定公告、民事再審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稽（見
    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31頁，本院卷第5頁），未
    逾上開30日之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原確定裁定之承審法官有迴避事由而
    未迴避，再審聲請人即對承審法官聲請迴避，故承審法官於
    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終結前，無審判權，詎渠等
    仍為原確定裁定，裁定理由涉變造不實；㈡本院臺中簡易庭1
    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判決 (即原確定裁定駁回上訴之原審
    判決，下稱原第一審判決）之承審法官，未依期日開庭行言
    詞辯論，屬重大瑕疵之違法判決。綜上，具有民事訴訟法第
    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4款、第13款之再審事
    由，爰依法聲請再審。
三、經查：
　㈠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
    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為必須
    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
    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
    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
    。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
    命其補正；對本院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
    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
    必須於訴狀中表明之(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
    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參照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483號、61年度台再字第137號、70年
    度台再字第35號裁定意旨參照）。聲請再審，係準用再審之
    訴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故必有再審之理由，且
    依法表明者，始得聲請再審（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
    否則，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最高法院60年台抗字第688號
    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次按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者，應提起再審之訴，此觀
    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於裁定已經確定，而
    有同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相關規定
    ，聲請再審，亦為同法第507條所明定。故對於確定判決，
    應提起「再審之訴」救濟之；對於確定裁定，則應「聲請再
    審」救濟之。又按當事人對確定判決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與
    對確定裁定不服聲請再審，係屬不同之訴訟程序，不受當事
    人用語錯誤之影響，亦有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75號裁
    定意旨可資參照。原確定裁定既係以裁定形式為之，參照上
    開說明，對該確定裁定聲明不服，自當以聲請再審方式救濟
    ，雖再審聲請人於形式上誤以再審原告自稱，惟參照上開說
    明，法院仍不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應以聲請再審視之
    。　
　㈢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理由，僅表明原確定裁定承
    審法官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裁定理由涉及變造，及原
    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違背民事訴
    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4、13款等語，然查：
　1.原確定裁定之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自113年4月19日繫
    屬本院後，至原確定裁定113年9月10日公告時止，均無對任
    何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之事件繫屬，有民事上訴狀、主文公告
    證書、民事科查詢簡答表、索引卡查詢-當事人姓名查詢在
    卷可憑（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11、31頁，本院
    卷第25-45頁），足徵再審聲請人當時並未對原確定裁定之
    承審法官聲請迴避。參以再審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前開法官
    有何應自行迴避或不得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確定裁定承審
    法官核無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之情事。
　2.聲請再審係對原確定裁定有所不服始得依法提起之，今再審
    聲請人指稱原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
    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3項規定，實非再審聲請人得
    於本件再審聲請事件中所得主張之事由。況經調卷後查悉，
    原第一審判決之法官業於113年2月23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並
    傳喚證人到庭作證，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台中
    簡易庭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卷四第57-106頁），是再審聲
    請人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亦無可採。　
　3.此外，再審聲請人對於聲請再審之原確定裁定，僅泛稱裁定
    理由涉及變造不實，究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9
    7條所列再審事由均未提及，亦未指明原確定裁定有何合於
    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如：理由何處變造？真正未變造
    之情況為何？等），是難認再審聲請人已表明再審理由。揆
    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程序顯有未
    合，其聲請自非合法，爰不待補正，逕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林依蓉
　　　　　　　　　　　　　　　　　　法　官  林秉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8號
再審聲請人  蔣敏洲即太陽電工程行

再審相對人  興又旺室內裝修事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廖興生  

上列再審聲請人與再審相對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再審聲請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再審聲請費用由再審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裁定已經確定，而有第496條第1項或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本編之規定，聲請再審，民事訴訟法第507條定有明文。又再審之訴，應於30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前項期間自判決確定時起算，判決於送達前確定者，自送達時起算；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均自知悉時起算，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次按第五編之規定，於小額事件之再審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32第4項亦規定甚明。經查，再審聲請人對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民事確定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原確定裁定係屬不得抗告之裁定，於民國113年9月10日公告時即告確定，是再審聲請人於同年10月6日就原確定裁定聲請再審，有原確定裁定公告、民事再審狀上之本院收文章戳在卷可稽（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31頁，本院卷第5頁），未逾上開30日之不變期間，合先敘明。
二、聲請再審意旨略以：㈠原確定裁定之承審法官有迴避事由而未迴避，再審聲請人即對承審法官聲請迴避，故承審法官於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終結前，無審判權，詎渠等仍為原確定裁定，裁定理由涉變造不實；㈡本院臺中簡易庭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判決 (即原確定裁定駁回上訴之原審判決，下稱原第一審判決）之承審法官，未依期日開庭行言詞辯論，屬重大瑕疵之違法判決。綜上，具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3款、第4款、第13款之再審事由，爰依法聲請再審。
三、經查：
　㈠按提起再審之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表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所謂表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判決有如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倘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仍難謂已合法表明再審事由。既未合法表明再審事由，即為無再審之事由，性質上無庸命其補正；對本院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應以有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之原因為限，此項原因亦即再審理由，必須於訴狀中表明之(見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訴即屬不合法，毋庸命其補正，逕以裁定駁回之（參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聲字第483號、61年度台再字第137號、70年度台再字第35號裁定意旨參照）。聲請再審，係準用再審之訴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507條），故必有再審之理由，且依法表明者，始得聲請再審（同法第501條第1項第4款）。否則，其聲請再審為不合法（最高法院60年台抗字第688號民事判決先例意旨參照）。
　㈡次按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者，應提起再審之訴，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規定自明。至於裁定已經確定，而有同法第496條第1項及第497條之情形者，得準用相關規定，聲請再審，亦為同法第507條所明定。故對於確定判決，應提起「再審之訴」救濟之；對於確定裁定，則應「聲請再審」救濟之。又按當事人對確定判決不服提起再審之訴，與對確定裁定不服聲請再審，係屬不同之訴訟程序，不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亦有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375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原確定裁定既係以裁定形式為之，參照上開說明，對該確定裁定聲明不服，自當以聲請再審方式救濟，雖再審聲請人於形式上誤以再審原告自稱，惟參照上開說明，法院仍不受當事人用語錯誤之影響，應以聲請再審視之。　
　㈢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聲請再審之理由，僅表明原確定裁定承審法官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裁定理由涉及變造，及原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違背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2、3、4、13款等語，然查：
　1.原確定裁定之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事件自113年4月19日繫屬本院後，至原確定裁定113年9月10日公告時止，均無對任何聲請承審法官迴避之事件繫屬，有民事上訴狀、主文公告證書、民事科查詢簡答表、索引卡查詢-當事人姓名查詢在卷可憑（見本院113年度小上字第121號卷第11、31頁，本院卷第25-45頁），足徵再審聲請人當時並未對原確定裁定之承審法官聲請迴避。參以再審聲請人並未具體指明前開法官有何應自行迴避或不得執行職務之情形，是原確定裁定承審法官核無應迴避未迴避、無審判權之情事。
　2.聲請再審係對原確定裁定有所不服始得依法提起之，今再審聲請人指稱原第一審判決法官未開庭行言詞辯論、違法判決等語，依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3項規定，實非再審聲請人得於本件再審聲請事件中所得主張之事由。況經調卷後查悉，原第一審判決之法官業於113年2月23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並傳喚證人到庭作證，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佐（見本院台中簡易庭110年度中小字第468號卷四第57-106頁），是再審聲請人此部分所述與事實不符，亦無可採。　
　3.此外，再審聲請人對於聲請再審之原確定裁定，僅泛稱裁定理由涉及變造不實，究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497條所列再審事由均未提及，亦未指明原確定裁定有何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如：理由何處變造？真正未變造之情況為何？等），是難認再審聲請人已表明再審理由。揆諸前開說明，再審聲請人提起本件再審之聲請，程序顯有未合，其聲請自非合法，爰不待補正，逕以裁定駁回。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507條、第502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菁
　　　　　　　　　　　　　　　　　　法　官　林依蓉
　　　　　　　　　　　　　　　　　　法　官  林秉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